學年度     學院     學系（     組）新設立必修科目表
	
	科     目
	學分
	第一學年
	第二學年
	第三學年
	第四學年
	備    註

	
	
	
	上
	下
	上
	下
	上
	下
	上
	下
	

	基礎課程
	中文
	4
	2
	2
	
	
	
	
	
	
	

	
	大一英文
	6
	3
	3
	
	
	
	
	
	
	

	
	大二英文
	4
	
	
	2
	2
	
	
	
	
	

	
	軍訓
	
	0
	0
	
	
	
	
	
	
	

	
	大一體育
	
	0
	0
	
	
	
	
	
	
	

	
	大二體育
	
	
	
	0
	0
	
	
	
	
	

	
	勞作教育
	
	0
	0
	
	
	
	
	
	
	

	通識必修科目
	人文領域
	14
	
	
	
	
	
	
	
	
	通識四領域必選人文、自然、社會三領域各一門課，至少選修14學分。

	
	社會領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自然領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文明與經典領域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學系必修科目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必  修  學  分  數
	
	

	選  修  學  分  數
	
	

	畢  業  學  分  數
	
	


說明：1.本科目表適用於     學年度入學新生。
      2.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、
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、
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。
	核      簽
	系主任：
	院　長：

	
	 註冊課務
 組會辦：
	教　務　長：


   □日間部□進修學士班
   □博士班□碩士班□專班    學院      學系（     組）必修科目異動表
(更改之科目請附授課計劃 四.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，供課委會審議時參考)
	
	原科目
	更改情形
(原科目未改的欄位不用填)

	１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
	
	
	
	上
	下
	
	
	上
	下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更改說明：新增必修科目。

	２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
	
	
	
	上
	下
	
	
	上
	下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更改說明：

	３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	科目名稱
	開課
年級
	學  分

	
	
	
	上
	下
	
	
	上
	下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更改說明：

	畢業學分
	原必修ˍˍˍˍˍ學分
原選修ˍˍˍˍˍ學分
原畢業ˍˍˍˍˍ學分
	更改後
	必修ˍˍˍˍˍ學分
[bookmark: _GoBack]選修ˍˍˍˍˍ學分
畢業ˍˍˍˍˍ學分

	以上科目之更改自ˍˍˍ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

	更改必修注意事項
	1.必修科目之更改不溯既往,即己修畢之科目不得再回頭更改。
2.為讓學生有餘力修習輔系、雙主修、學程等第二專長，各系畢業學分請勿調升，選修學分可寬設。
3.分組上課之課程（如設計課）因學分數增加其鐘點費會倍增，故須另簽請校長同意。
4.學分數之增減請考慮授課教師鐘點會否不足或超授。
5.輔系科目應配合必修科目之更改而修訂。

	核　　　　　簽
	1.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上列科目之更改。
2.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上列科目之更改。
3.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上列科目之更改。

	
	系主任
	
	院長
	

	
	註冊課務
組會辦
	
	教務長
	



